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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报价单

	致：兴安盟妇幼保健院

	   1.根据院方要求，我单位经研究后，我方愿以下表所示价格报价，并按院方要求的技术标准完成本项目。

	名   称
	总  价

	 
	

	2.若我方承担本项目服务，我方保证完成本服务项目。

	3.我方承诺对报价单进行保密，若出现报价信息泄露，院方无责。

	4.我方同意接受因报价高于其他服务商被取消参与项目的资格。

	
 供货商（盖章）：
 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 日期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

